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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欠费跑路  怎能医生赔钱  
▲ 本报记者  张雨  宋攀  线媛媛

“不合理”是记者采

访时，听到的最多的词。

“2 万 多 元 欠 款 的

20%， 大 概 是 4000 多 元，

分摊到科室每个人身上大

概是几百元。”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

修益教授谈到，“客观来讲，

每个人被罚的钱并不多，

关键是心寒。这只是 2 万多

的欠款，倘若遇到数十万

的大手术，这笔钱就不是

能够轻易承受的了。”

支修益还提到，患者

欠费跑路，可以说与医生

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与医

疗纠纷、医疗事故赔偿有

着本质区别。谁跑了患者，

就由谁来买单，于情于理

都说不过去。这应该是医

院行为。

“倘若民营医院如此

行为，还有情可原，但若公

立医院也这么干，就说不

过去了。”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麻醉科主任郭曲练教

授谈到，“患者跑路，医

生赔钱”的现象相对较为

普遍，但绝没有这个道理。

“医务人员的责任是

诊治患者，医务人员个人

并没有犯错，更不是慈善

家，也要靠工资吃饭。这

种情况还扣医生的钱，无

论谁都会感到很不舒服。”

郭曲练谈到。

事实上，这种行为在法

律上也没有任何依据。广东

法圣律师事务所的余怀生律

师向记者介绍到，患者与医

院构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拥有收取医疗费用权利的是

医院，而非医生。医院与医

生之间是劳动关系，医生诊

治患者属于职务行为。一般

情况下，职务侵权行为的法

律后果完全由单位承担，行

为人无须承担该行为的民事

责任，不会产生职务侵权行

为的对内责任。更何况医生

是否为职务侵权还很难说。

既然不合理，为什么医

院还会有这样的规定呢？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一针见

血：“医院之所有会有这样

的规定，归根结底还是由于

医院“自负盈亏”的现实要

求所决定的。”

对 于 公 立 医 院 而 言，

政府拨款不足是多年来的

心病。国家对于公立医院

每年的补助性拨款一般在

5%~10% 左 右， 而 剩 下 的

90%~95% 必 须 要 靠 医 院 自

己去挣，才能维持其生计。

“这相当于医院虽然扛

着公立医院的大旗，但实际

上则是院长领导下的企业经

济。由于这样的背景，可想

而知，医院的损失下达到科

室，进而分摊到个人的做法

也就不足为奇了。”庄一强

谈到。

“钱不多，主要是寒心”

患者跑路罚医生  无法律依据

不久前，一段春节期间的往事被网友翻出来，成为了戳中很多人泪点的新闻。

今年大年初一，为了抢救一名高危产妇，浙江宁波一家三甲医院的产科医生做了 4 个小时手术，保住了

大人和孩子。谁想到，获救的患者在 5 天后突然消失，除了一纸 2 万多元的欠款，什么也没有留下。

然而更加悲情的是，根据医院规定，这笔欠款的 20% 要在相应科室扣除，一共 4000 多元，科室的办法

自然只能是将这笔钱分摊到每名医务人员头上。

“刚发现她逃走的时候，有些难受。我们在台上汗水滴不停，还在帮他们考虑怎么节省费用，怎么样做

到最安全，到头来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只有罚款。”手术 4 小时救回两条生命，反倒被罚了 4000 多元。在

当事医生倍感无奈的同时，无论是民众还是医务同僚，问得最多一句便是：“凭什么？”

医院损失应由国家买单

患者欠费跑路，医院不能罚医生，那么医院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补呢？难道只能自认倒霉吗？

与信用体系挂钩

或可直接让欠款者主

动偿款。

支修益指出，医

疗不是一锤子买卖，

不可能只和医院打一

次交道。通过信息的

互联互通，建立类似

银行系统的信用档案

机制。失信患者下次

再到其他医院就诊时，

可以清晰地了解该患

者的医疗信用情况，

可直接与医保等机制

挂钩，降低报销比例

或直接取消。此外，

信用机制还可直接与

银行的信用体系对接，

不良的医疗行为可直

接计入个人信用档案，

影响日后的贷款、购

房、买车、搭乘飞机等。

“这种情况应该

由国家来买单。”支

修益指出，国家应该

有一笔相应的基金，

专门用于应对这种特

殊情况。这体现的不

仅仅是一个国家完善

的救助机制，更是一

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

的具体体现。

庄一强向记者介

绍道，在欧美等发达

国家，如果患者逃费，

医 生 是 没 有 责 任 更

无需承担损失的。因

为针对这样的情况，

政府有相应的补偿基

金、社会慈善基金等，

帮 医 院 填 补 这 个 损

失。基金的形式也是

多种多样，有国家级

的、州一级的或基督

教团体、佛教团体的

基金等。

实际上，我国并非

没有类似的基金和政策。

记者搜集材料时发

现，在我国，当患者因

贫困无能力支付医疗费

用时，医院相关工作人

员可告知患者求助相关

的慈善救助组织。如，

在广州，有针对住院重

病患者的“广州市伟博

福利基金会”；针对青

少年医疗救助的“碧心

青少年关爱基金”；北

京有针对贫困失聪儿童

的专项基金“芙蓉爱耳

基金”。

2013 年 4 月， 为 保

障贫困重症孕产妇（新

生儿）的生命安全，降

低孕产妇（新生儿）死

亡率，绍兴市红十字会、

市卫生局开展了“贫困

重症孕产妇（新生儿）

关爱救助项目”。而我

国由政府出资救助贫困

孕产妇的首家专项基金

早在 2004 年已经在湖南

省娄底市成立。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国这方面的基金，公

众知晓率并不高。

与中国久经闲置的

救助基金相比，美国的

医疗基金利用得更为全

面。据了解，美国的医

院，例如西奈山医院、

圣卢克医院，也会出现

类似的逃费事件。他们

会为患者设立一系列的

还款计划，例如分期付

款、免息还款的服务，

以此来降低逃费的机率。

另外，第三方慈善机构

也会为医院向逃费患者

追讨欠款。例如加拿大

的一些医疗慈善机构就

拥有出面追讨债务的权

利，如果患者觉得收费

不合理还可以跟医院“讨

价还价”。这些举措将

缓解患者的经济压力，

保障医护的权益。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国家基金买单

不要让基金睡大觉

给无力支付者以出路

“患者欠费跑

路，体现的是社会

问题，而不是简单

的医疗问题。”郭

曲 练 教 授 提 出 了

一 个 更 为 深 层 次

的问题。

郭 曲 练 指 出，

患者之所以跑，原

因只有一个，没钱！

我们不能将所有责

任都归罪于患者。

政府应该有针对于

类似人群的专门救

助政策。当患者不

用为看不起病而跑

路时，自然也就不

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让记者想起了发

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真

实的故事：

1992 年，记者的一

位亲戚移民美国。刚到

美国不久的他们，根基

未稳，但却刚好赶上他

们的孩子即将出生。以

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

根本无法支付美国高昂

的医疗费用。

在向医院说明情况

后，医院通过银行查看

了他们的账户，确认了

他们的经济状况后，医

院遂免除了他们的一切

费用。虽然费用免除了，

但医务人员的态度、该

做的手术以及相应的护

理，与其他患者没有任

何差异。

美国西顿霍尔大学

医学院教授张宁介绍到，

美国对于支付不起的患

者，可以申请免费的美

国联邦医疗援助福利项

目。如果没有医保也不

符合联邦援助资格，遇

到重症大病，一些人选

择公立医院看急诊，按

照法律，医院不能拒收。

看完病后囊中羞涩，一

可无息分期付款，二可

申请减免。若真的没钱，

欠费最后由政府埋单，

而不会让医院自己来承

担。所以，美国政府财

政赤字中的很大一部分

源自医疗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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